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定书

2020 ) 最高法知民辖终 5 17 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夏普株式会社(Sha rp Co rpo r at i on) 。

住所地：日本国大阪府济市济区匠叮 1 番地。

代表人：野村胜明，该株式会社执行副总裁、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 刘庆辉，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立，北京安杰律师辜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 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 (Sc i enB i z ip 

Japan Corporat ion )。住所地 ： 日本国大阪市阿倍野区西田

边叮 1 丁目 19-20 号。

代表人：高原直幸，该株式会社法律部部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兴，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静，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 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住

所地 ：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乌沙海滨路 1 8 号。

法定代表人：刘波，该公司经理兼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哗，北京市竟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

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媛芳，女，该公司工作人归；／ 知识产，权进行时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 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深圳

分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

街道海德三道 1 2 6 号卓越后海金融中心 7 层．

法定代表人：刘波，该公司负贵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宇峰，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欢，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夏普株式会社、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因与被上

诉人 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OPPO 公 司）、 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OPPO 深圳公司）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

国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审法院）千 20 20 

年 10 月 16 日作出的 ( 2020) 粤 03 民初 68 9 号 民事裁定（以

下简称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千 2020 年 1 2 月 7

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询问当

事人，夏普株式会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庆辉、吴立，赛恩

倍吉日本株式会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兴、徐静， OPPO 公

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哗 、 余媛芳， OPPO 深圳公司的委托诉

讼代理人黄宇峰、王欢均到庭参加询问．

夏普株式会社上诉请求 ： 1．撤销原审裁定，驳回 OPPO 公

司、 OPPO 深圳公司的起诉； 2. 如以上请求不能全部满足，则

依法裁定驳回 OPPO 公司、 OPPO 深圳公司关于侵权损害赔偿

裁决胃i F i 标准相关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条件及裁决 3G 标

准 、 4G 标准相关标准必要专利在中国大陆范围外的仁平躲评权进行时



的起诉 ； 3．裁定将涉及 3G 标准、 4G 标准相关标准必要专利在

中国大陆范围的许可条件纠纷移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知识

产权法院（以下简称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管辖。事实与理由：

笫一， OPPO 公司指控的侵权行为实施地、结果发生地或

被告住所地均不在中国大陆，故 OPPO 公司就该侵权纠纷提起

的诉讼不属于中国法院管辖的范围，应予驳回。本案涉及侵

权和标准必要专利许可， OPPO 公司将两个法律关系合并请求

法院审理，没有法律依据。就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而言

应当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鉴于当事人尚未

就本案合同的关键条款达成一致，尚不涉及合同的履行，而

且被告住所地也不在中国大陆；就侵权纠纷而言，应当由侵

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或者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上述地点均在城外。因此， OPPO 公司在中国法院提起诉讼没

有法律依据。

第二，本案不符合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立案标准。对

于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立案标准应该是“专利权人与专

利实施人就许可条件经充分协商，仍无法达成一致＂。截至目

前，当事人就涉案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事项，还处于前期谈判

阶段，远未达到“充分协商＂的程度。

第三，原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 1. 夏普株式会社与

OPPO 公司尚未签订合同，不涉及合同履行地的问题，原审法

院认定广东省深圳市为涉案标准必要专利实施地，没有事实

依据心 2. 原审法院错误地将侵权损害赔偿贵任纠纷丈帜哿傥权进行时



约过失贵任纠纷，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本案缔约

过失贵任纠纷应 比照许可合同纠纷处理，本案诉讼标的即夏

普株式会社的专利所在地不在广东省深圳市 ， 故原审法院没

有管辖权；夏普株式会社在广东省深圳市没有可供扣押的财

产，在中国大陆也没有代表机构，原审法院对所谓的缔约过

失贵任纠纷也没有管辖权。 3 ． 退一步而言， OPPO 深圳公司并

非许可谈判主体，夏普株式会社在日本 、 德国及中国台湾地

区提起的侵权诉讼亦不涉及 OPPO 深圳公司。即便认为涉案侵

权行为问接结果发生在中国大陆，也应按 OPPO 公司住所地即

广东省东莞市确定管辖，移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审理。

笫四，即便本案纠纷满足立案条件，原审法院也不应当

就夏普株式会社的 Wi F i 标准 、 3G 标准以及 4G 标准相关标准

必要专利在全球范围内的许可条件作出裁定，该项诉讼请求

超出原审法院管辖范围，应予驳回。夏普株式会社在日本、

德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提出了专利侵权损害赔偿的诉讼，在计

算损害赔偿数额时极可能涉及费率问题。这些案件的起诉时

间早于本案 OPPO 公司提交 《补充民事起诉状》 的时间，并且

已经处于审理程序中．在此情况下 ，原审法院应当本着尊重

司法主权和国际司法礼让的原则，拒绝处理 OPPO 公司提出的

裁决全球许可条件的事项，否则在费率问题上就会形成相互

冲突的裁判。

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上诉称：同意并坚持夏普株式会

社的上诉请求 、 事实和理由。另补充，在案证据不乏谣虏诅产权进行时



个可争辩的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与本案有关的管辖连结点

的事实。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与本案侵权纠纷、专利许可

纠纷均无关系，不应成为本案被告，应驳回 OPPO 公司 、 OPPO

深圳公司对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的起诉。

OPPO 公司 、 OPPO 深圳公司共同答辩称 ：

第一， OPPO 公司、 OPPO 深圳公司提出的两个核心诉讼请

求，分别是“确认违反公平 、 合理 、 无歧视 (FRAND ) 义务

并赔偿损失”和“确认符合 FRAND 原则的许可使用费＂，两项

诉求属于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的一体两面，对两个诉求一

并审理可以从根源上彻底 、 完整地解决许可纠纷。

第二，中国法院就本案享有管辖权。中国法院对于中国

专利的实施行为和专利价值具有当然的管辖权。中国法院有

权就中国专利的许可费率进行裁判。

第三，原审法院就本案享有管辖权。 1. OPPO 公司 、 OPPO

深圳公司的研发 、 销售 、 许诺销售、测试行为有相当一部分

都发生在广东省深圳市，广东省深圳市是涉案标准必要专利

的主要实施地之一，依据“专利实施地”确认管辖，原审法

院依法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2 ． 广东省深圳市是当 毒人许可谈

判行为的发生地，属于体现合同特征的履行地，原审法院为

本案的方便法院。 3 ． 违反 FRAND 义务的行为是违反中国法律

所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是一种广义的民事侵权行为。

夏普株式会社与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违反 FRAND 义务的行

为直接导致 OPPO 深圳公司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之尼，节f 叮1 -!Pl.flr，权进行时



然无法顺利获得相关专利许可，由此产生了经济损失，广东

省深圳市因此也是本案的侵权结果直接发生地。

笫四，中国法院有权就涉案标准必要专利的全球许可条

件进行裁判。 1 ． 标准必要专利具有全球分布的特点，中国法

院裁判全球许可条件具有事实依据． 2. 中国是本案的最密切

联系地，中国法院方便管辖。 3 噜 夏普株式会社在其与 OPPO 公

司 、 OPPO 深圳公司启动许可谈判程序之后所提出的许可要约

也是全球许可条件 ， 由此表明当事人已达成涉案标准必要专

利全球许可的意向与合意． 4 ． 即使在当事人未达成管辖合意

的情况下，英国最高法院已于 2020 年 8 月 2 6 日作出终审裁

决，认定英国法院对相关标准必要专利的全球许可条件具有

管辖权 。 5 ． 提起裁判全球许可条件的诉讼请求没有违反中国

任何禁止性的法律规定，中国法律及司法政策也从未明确否

定中国法院对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费率的管辖权，裁定全

球许可费率具备法理基础，也是一次性解决许可纠纷的客观

需要． 6 . 夏普株式会社在全球范围内提起的专利侵权诉讼均

不包含请求法院确认许可条件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请求的

审理范围与其他城外案件不存在直接冲突。

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

OPPO 公司、 OPPO 深圳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

院于 2020 年 3 月 2 5 日立案受理。 OPPO 公司、 OPPO 深圳公司

起诉请求 ： 1 ． 确认夏普株式会社 、 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在

许可谈判中的相关行为违反 FRAND 义务或者违反诚互倍扭积屎权进行时



则，包括但不限于不合理拖延谈判进程，拖延保密协议的签

署，未按交易习惯向 OPPO 公司 、 OPPO 深圳公司提供权利要求

对照表，隐瞒其曾经做过 FRAND 声明，未经充分协商单方面

发起诉讼突袭，以侵权诉讼禁令为威胁逼迫 OPPO 公司、 OPPO

深圳公司接受其单方面制定的许可条件，过高定价等行为，

OPPO 公司、 OPPO 深圳公司保留在诉讼过程中针对夏普株式会

社 、 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其他 FR AND 义务或者诚信原则的

行为进行追诉的权利； 2 ． 就夏普株式会社拥有并有权作出许

可的 W i F i 标准、 3G 标准以及 4G 标准相关标准必要专利在全

球范围内针对 OPPO 公司 、 OPPO 深圳公司的智能终端产品的许

可条件作出判决，包括但不限于许可使用费率； 3. 判令夏普

株式会社、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赔偿 OPPO 公司、 OPPO 深圳

公司因违反 FR AND 义务给 OPPO 公司、 OPPO 深圳公司造成的经

济损失共计人民币 3 00 万元。

夏普株式会社在提交答辩状期问，对案件提出管辖权异

议，请求： 1 . 驳回起诉； 2. 如果上述请求不能全部满足，则

依法裁定驳回该案中侵权纠纷起诉，裁定将涉及中国专利在

中国大陆范围的许可条件纠纷移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管辖

驳回涉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专利许可条件的起诉。

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亦提出管辖权异议，同意夏普株

式会社意见，并认为其与本案侵权纠纷及专利许可纠纷均无

关系，不应成为本案被告。

原审法院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i!_飞叮［如东权进行时



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 、 第一百二十七条 、 第二百六十五条

之规定裁定 ： 驳回被告夏普株式会社、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

社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100 元，由被告夏

普株式会社 、 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共同负担。

本院经审查初步查明 ：

（一）有关本案管辖权争议相关事实

OPPO 深圳公司经营项目包括从事移动通信终端设备软 、

硬件的开发及相关配套服务，从事手机及其周边产品、配件

的技术开发服务。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 1 日， OPPO 公司在中国的销售占比为

71 . 08 % ，在欧洲的销售占比为 0. 21 % ，在日本的销售占比为

o. 07% 。

2018 年 7 月 10 日，夏普株式会社 、 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

社向 OPPO 公 司 、 OPPO 深圳公司发送专利清单，标准必要专利

组合包括 645 个 3G /4G 专利族 ( 555CN) 、 13 个 W i F i 专利族

(lOCN) 、 44 个 HEVC 专利族 (45CN)。

2019 年 2 月 19 日， OPPO 公司、 OPPO 深圳公司与夏普株

式会社 、 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在 OPPO 深圳公司位于广东省

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递 1 26 号卓越后海中心的办公室进行会

谈。夏普株式会社、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用以谈判的幻灯

片显示，其提议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整体首选结构为：期间

为 5 年，许可专利 （ 许可标准 ） 为”期限内拥有的

3G/ 4G/W i - Fi /HEVC 标准必需专利”，许可范围为“全坛妒砦启＇权进行时



许可，没有分许可权，仅限于许可标准的实施使用领域” 。

（ 二 ） 有关城 外关联诉讼的基本情况

原审法院受理本案纠纷后， OPPO 公司 、 OPPO 深圳公司提

起行为保全申请，原审法院于 202 0 年 10 月 16 日作出 (2020)

粤 03 民初 689 号 之一民事裁定，该案中查明如下关联诉讼事

实 ：

2020 年 1 月 30 日，夏普株式会社向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

针对 OPPO 日本株式会社 （ 系 OPPO 公司 的 日本独家代理商 ）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主张 OPPO 日本株式会社销售的部分 OPPO

品牌手机侵害其 JP 5 379269 号 日本专利，并请求判定 ： 禁止

OPPO 日本株式会社使用、 转让 、 租赁 、 进口或出口 、 或申请

转让或租赁涉案 OPPO 手机 ； 贵令 OPPO 日本株式会社销毁涉

案 OPPO 手机并承担诉讼费用。 该 JP53 79269 号专利涉及 W i F i

技术 。

2020 年 3 月 6 日，夏普株式会社在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

针对 OPPO 日本株式会社提起专利侵权之诉，涉案专利为日本

专利 JP46 5 989 5 号 ，请求判定 OPPO 日本株式会社赔偿

30000017 5 0 日元及利息并承担诉讼费 。 该 JP46 5 989 5 号 专利

涉及 LTE 技术 。

2020 年 3 月 9 日，夏普株式会社就 JP4706071 号 专利在

日本提起了侵权之诉，诉讼请求与前述 2020 年 3 月 6 日就

JP46 5 989 5 号 专利提起 的侵权之诉相同。该 JP4706071 号 专利

涉及 LTE 技术。 、f 知识产权进行时



2020 年 3 月 6 日，夏普株式会社在德国慕尼黑法院起诉

OPPO 公司生产、销售的 OPPO Reno 2 等手机专利侵权，请求判

定 OPPO 公司专利侵权、赔偿自其专利授权日以来至今的损失

并承担相关诉讼费用。涉诉专利为 EP2854324B1 、

EP2312896Bl 、 EP2667676B1, 均涉及 LTE 相关技术。

2020 年 3 月 6 日，夏普株式会社在德国曼海姆地区法院

起诉 OPPO 公司专利侵权，涉及的被诉侵权产品及诉讼请求与

前述 2020 年 3 月 6 日在德国慕尼黑法院起诉的案件相同。涉

案专利为 EP2154903B1 、 EP2129181B1, 均涉及 LTE 相关技术。

2020 年 4 月 1 日，夏普株式会社在中国台湾地区智慧财

产法院起诉萨摩亚商新茂环球有限公司 （ 系 OPPO 公司的中国

台湾地区独家代理商），请求判定萨摩亚商新茂环球有限公司

支付 200 万元新台币赔偿金及利息。涉案专利为 T附1505663,

涉及 LTE 技术。

2019 年 6 月 28 日 ， 夏普株式会社曾在德国慕尼黑法院起

诉案外人侵害其与 LTE 相关的标准必要专利，涉案专利为

EP28 543 24B1 、 EP2312896B1 、 EP2667676B1 。在诉讼过程中

夏普株式会社增加了禁止销售 、召 回或销毁侵权产品的禁令

请求。 202 0 年 9 月 10 日，德国慕尼黑法院对 EP2667676B1

专利颁发了针对案外人产品的禁令。随后，夏普株式会社与

案外人达成相关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协议。

本院认为，本案系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管辖权异议案

件。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情况及初步查明的事实，本炎芦咽彤界权进行时



问的争议焦点问题有： 中国法院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 ； 如

果中国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原审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

是否适当；如果原审法院具有管辖权，其在本案中是否适宜

对涉案标准必要专利在全球范围内的许可条件作出裁决 ； 赛

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是否可以作为本案被告。

（一 ） 关于中国法院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

夏普株式会社 、 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系外国企业，且

在中国境内没有住所和代表机构。针对在中国境内没有住所

和代表机构的被告提起的涉外民事纠纷案件，中国法院是否

具有管辖权，取决于该纠纷与中国是否存在适当联系。判断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与中国是否存在适当联系，应结合该

类纠纷的特点子以考虑。从司法实务可见，该类纠纷具有合

同纠纷的某些特点，例如可能需要根据磋商过程确定各方关

于包括许可费率在内的许可条件存在的分歧或已达成 的部分

合意等 ； 又具有专利侵权纠纷的某些特点，例如可能需要判

断作为许可标的的专利是否属于标准必要专利或者标准实施

者是否实施了该专利 、 该专利的有效性如何。但是 ， 标准必

要专利许可纠纷的核心是诉请法院确定特定许可条件或者内

容，促使各方最终达成许可协议或者履行许可协议，因此，

可以视为一种相对更具有合同性质的特殊类型纠纷．综合考

虑该类纠纷的上述特点，在被告系外国企业且其在中国境内

没有住所和代表机构的情况下，该纠纷与中国是否存在适当

联系的判断标准，可以考虑专利权授予地 、 专利实互坻如彤号权进行时



利许可合同签订地或专利许可磋商地、专利许可合同履行地、

可供扣押或可供执行财产所在地等是否在中国领域内。只要

前述地点之一在中国领域内，则应认为该案件与中国存在适

当联系，中国法院对该案件即具有管辖权。

本案中，作为许可标的的标准必要专利组合涉及多项中

国专利， OPPO 公司、 OPPO 深圳公司实施涉案标准必要专利的

制造行为发生在中国，当事人曾就涉案标准必要专利许可问

题在中国深圳进行过磋商，故中国法院无论是作为专利权授

予地法院，还是涉案标准必要专利实施地法院，亦或是涉案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磋商地法院，均对本案依法具有管辖权。

夏普株式会社、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上诉主张本案不属千

中国法院管辖范围，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原审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是否适当

如前所述，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是兼具合同纠纷和专

利侵权纠纷特点的特殊类型纠纷。标准必要专利纠纷应由中

国哪个法院管辖，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考虑专利权授予地 、 专

利实施地 、 专利许可合同签订地或专利许可磋商地 、 专利许

可合同履行地、可供扣押或可供执行财产所在地等管辖连结

点。本案中，当事人尚未达成许可协议，无法以专利许可合

同签订地或履行地作为案件管辖连结点。 OPPO 深圳公司作为

OPPO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经营项目包括从事移动通信终端

设备软 、 硬件的开发及相关配套服务，从事手机及其周边产

品、配件的技术开发服务，属于涉案标准必要专利立要精拷纣员进行时



体之一。 OPPO 深圳公司位千广东省深圳市，其在该地实施本

案所涉标准必要专利，故原审法院作为涉案标准必要专利实

施地法院，可以对本案行使管辖权．同时，当事人曾就涉案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问题在广东省深圳市进行过磋商，故原审

法院作为专利许可磋商地法院，亦可以据此对本案行使管辖

权。夏普株式会社 、 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关千 OPPO 深圳公

司并非本案纠纷主体，不能根据 OPPO 深圳公司的住所地确定

管辖，本案标准必要专利在中国大陆范围的许可纠纷应移送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管辖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心

（ 三 ） 关于原审法院在本案中是否适宜对涉案标准必要

专利在全球范围内的许可条件作出裁决

本案中， OPPO 公司和 OPPO 深圳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

求就夏普株式会社拥有并有权作出许可的胃i F i 标准 、 3G 标

准 、 4G 标准相关标准必要专利在全球范围内针对其智能终端

产品的许可条件作出判决，包括但不限千许可使用费率。经

审查，该诉讼请求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并

非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情形。

夏普株式会社、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上诉提出，在其

驳回 OPPO 公司 、 OPPO 深圳公司起诉的上诉主张不能全部满足

的前提下，则请求依法裁定驳回 OPPO 公司 、 OPPO 深圳公司关

千侵权损害赔偿 、 裁决 W i F i 标准相关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

条件及裁决 3G 标准， 4G 标准相关标准必要专利在中国大陆范

固外的许可条件的起诉。原审法院在本案中是否适支对吵谍犹？进行时



标准必要专利在全球范围内的许可条件作出裁决，应在查明

本案有关管辖争议的基本事实基础之上，结合标准必要专利

许可纠纷的特殊性，子以综合考量。具体而言 ， 本案已查明

与上述管辖争议相关的事实有 ：

1. 当事人就涉案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磋商时的意愿范围。

在本案所涉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过程中，夏普株式会社

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提议许可的整体首选结构为 ： 期间为 5

年，许可专利 （ 许可标准）为期限内拥有的 3G / 4 G ／附 i -F i/ HEVC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范围为全球非独占许可，没有分许可权

仅限于许可标准的实施使用领域。可见，当事人的谈判内容

包含了涉案标准必要专利在全球范围内的许可条件。

2 ． 许可磋商所涉及的标准必要专利权利授予国及分布比

例。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供的初步证据，本案涉及的标准必要

专利较多，大部分是中国专利，也有美国 、 日本等国家的专

利。

3 . 涉案标准必要专利实施者的主要实施地 ｀ 主要营业地

或者主要营收来源地。 OPPO 公司 、 OPPO 深圳公司的主要营业

地在中国，其涉案智能终端产品的制造地和主要销售区域在

中国。截至 2019 年 12 月 3 1 日， OPPO 公司在中国的销售占比

为 7 1. 08 % ，在欧洲的销售占比为 0. 21 % ，在日本的销售占比

为 o. 07%。从以上数据来分析， OPPO 公司智能终端产品在中

国的销售比例远高于其在德国 、 日本等其他国家的销售比例。

4 . 当事人专利许可磋商地或专利许可合同答订天一。知即导权进行时



OPPO 公司、 OPPO 深圳公司与夏普株式会社、赛恩倍吉日本株

式会社在 OPPO 深圳公司所在地广东省深圳市进行过许可谈

判，广东省深圳市可视为当事人专利许可磋商地。

5零当事人可供扣押或可供执行财产所在地。作为专利许

可请求方的 OPPO 公司、 OPPO 深圳公司，其在中国境内有可供

扣押或可供执行的财产。

基于以上事实可知，首先，本案当事人均有就涉案标准

必要专利达成全球范围内许可条件的意愿，且对此进行过许

可磋商。当事人协商谈判的意愿范围构成本案具备确定涉案

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范围内许可条件的事实基础。其次，本案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显然与中国具有更密切的联系。具体

表现为 ： 本案中，当事人许可磋商所涉及的标准必要专利大

部分是中国专利；中国是涉案标准必要专利实施者的主要实

施地 、 主要营业地或主要营收来源地；中国是当事人专利许

可磋商地；中国也是专利许可请求方可供扣押或可供执行财

产所在地。由中国法院对涉案标准必要专利在全球范围内的

许可条件进行裁决，不仅更有利于查明 OPPO 公司和 OPPO 深

圳公司实施涉案标准必要专利的情况，还更便利案件裁判的

执行。最后，还需说明的是，如果当事人对于由一国法院裁

判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条件能够达成合意，则该国法院当

然可以对当事人之间的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条件进行管辖

和裁判。但是，管辖合意并非特定法院就标准必要专利全球

许可条件进行管辖和处理的必要条件．在当事人具仁逑［成和巠权进行时



球许可的意愿且案件与中国法院具有更密切联系的情况下，

原审法院在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的基础上，认定其适宜对涉案

标准必要专利在全球范围内的许可条件作出裁决，并无不当．

因此，夏普株式会社、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前述关于许可

费率应分开裁判的上诉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夏普株式会社、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上诉还认为，夏

普株式会社巳先行在日本 、 德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针对 OPPO 公

司提起了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诉讼，在计算损害赔偿数额时极

可能涉及许可费率问题，本案的受理将与上述在先诉讼形成

冲突。本院认为，首先，从已查明的事实来看，上述诉讼所

涉及的专利均为其主张的专利侵权行为地所在法城专利，且

纠纷的核心问题为是否构成专利侵权，系典型的专利侵权诉

讼，本案标准必要专利组合涉及中国以及美国、日本等多族

专利，且纠纷实质主要是所涉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条件的

确定，本案诉讼与上述域外诉讼在核心诉争问题上有明显不

同，如城外法院在相关专利侵权诉讼中认定构成侵权，一般

也只能就已发生的侵权行为作出赔偿判决，而本案需要确定

的是专利许可条件，与侵权损害赔偿在性质上明显不同。其

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

解释》 第五百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和

外国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一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起诉，

而另一方当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

予受理。判决后，外国法院申请或者当事人请求人忒法掳祠f权进行时



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对本案作出的判决、裁定的，不予准许 ；

但双方共同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

上述规定，即便某个案件的平行诉讼正在外国法院审理，只

要中国法院对该案件依法具有管辖权，外国法院的平行诉讼

原则上也不影响中国法院对该案行使管辖权。因此，夏普株

式会社、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的该项上诉理由亦无事实和

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 四）关于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是否可以作为本案被

告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原告只要能够

提供明确的被告，在符合其他受理条件的情况下，人民法院

便应当立案受理。本案中， OPPO 公司和 OPPO 深圳公司主张，

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与夏普株式会社在谈判过程中违反

FR AND 义务的行为直接导致 OPPO 深圳公司产生经济损失，构

成侵权。根据初步查明的事实，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与夏

普株式会社共同参与了涉案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谈判过程，

该事实已足以证成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与本案有关的可争

辩的管辖连结点。原审法院裁定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可以

作为本案被告，并无不当。至于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主张

的其并非专利权人，与本案纠纷无关等问题，可留待本案实

体审理阶段予以认定。

综上，夏普株式会社 、 赛恩倍吉日本株式会社的上诉请

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长述娟籵罢权进行时



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笫

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 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

下 ：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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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案 亏飞 (2020) 最高法知民辖终 517 号

案 由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

合议庭
审判长：傅蕾

审判员：唐小妹 、 汤 锣

法官助理 ： 郑文思 1 书记员：薛伟聪
裁判日期 2021 年 8 月 19 日

关键词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管辖；全球许可条件

上诉人（原审被告） ： 夏普株式会社 (Sha rp

Corpora t ion) ; 

上诉人（原审被告） ：赛恩倍吉 日本株式会社

当事人
(ScienBizip Japan Corporation) ;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 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

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 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

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裁判结果 （原裁定主文：驳回被告夏普株式会社、赛恩

倍吉日本株式会社提出的管辖权异议。）
、.f.~. · ., 轩J '」·开in 严权进行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九

涉案法条 1
条 、 第二百六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的解释 》 第五百三十三条笫一款。

l ．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案件的管辖连结点

如何确定？

法律问题 1 2 ．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案件中，中国法院是
否适宜对涉案标准必要专利在全球范围内的

许可条件进行裁决？

l ． 针对在中国境内没有住所和代表机构的被

告提起的涉外民事纠纷案件，中国法院是否具

有管辖权，取决于该纠纷与中国是否存在适当

联系。综合考虑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的特

点，其与中国是否存在适当联系的判断标准，

可以考虑专利权授予地 、 专利实施地、专利许

裁判观点 1 可合同签订地或专利许可磋商地、专利许可合
同履行地、可供扣押或可供执行财产所在地等

是否在中国领域内。只要前述地点之一在中国

领域内，则应认为该案件与中国存在适当联

系，中国法院对该案件即具有管辖权。

2 ．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案件中，中国法院是
I 

否适宜对涉案标准必要专利在全球范围凶卫泗罪产权进行时



许可条件进行裁决，应在查明有关管辖争议的

基本事实基础之上，结合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

纷的特殊性，予以综合考量。本案中，首先

当事人均有就涉案标准必要专利达成全球范

围的许可条件的意愿，且对此进行过许可磋

商。当事人协商谈判的意愿范围构成本案具备

由法院确定涉案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范围内许

可条件的事实基础。其次，本案标准必要专利

许可纠纷显然与中国具有更密切的联系。具体

表现为 ： 当事人许可磋商所涉及的标准必要专

利大部分是中国专利；中国是涉案标准必要专

利实施者的主要实施地 、 主要营业地或主要营

收来源地；中国是当事人专利许可磋商地；中

国也是专利许可请求方可供扣押或可供执行

财产所在地。由中国法院对涉案标准必要专利

在全球范围内的许可条件进行裁决，不仅更有

利于查明 OPPO 公司和 OPPO 深圳公司实施涉案

标准必要专利的情况，还更便利案件裁判的执

行。最后，还需说明的是，如果当事人对于由

一国法院裁判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条件能

够达成合意，则该国法院当然可以对当事人之

问的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条件进行管勹毛江础产权进行时



裁判，但是管辖合意并非特定法院就标准必要

专利全球许可条件进行管辖和处理的必要条

件。在当事人具备达成全球许可的意愿且案件

与中国法院具有更密切联系的情况下，中国法

院适宜对涉案标准必要专利在全球范围内的

许可条件作出裁决。

注：本摘要并非裁判文书之组成部分，不具有法律，笠寸~El讲严权进行时




